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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

莫禮時教授陳辭 

 

主席先生、各位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成員： 

 

香港教育學院（下稱教院）風波得到各位的關注，我謹致以衷心的感謝。教育事務委員

會關注事件肯定有助促使政府迅速作出決定，成立獨立的專責調查委員會。我歡迎政府

作出調查，希望能令事件水落石出，令社會了解事件的真相，從而令教院擺脫現時所處

的困局，得以履行其成立的使命，為香港培育優秀的教師。我希望是次調查，能讓各界

明白維護學術自由，院校自主的重要性。這對香港教育學院而言，尤為重要。教院由師

範學院改組成立，成立的原意是擺脫師範學院的政府機構身份，教職員為政府公務員身

份的限制，成為獨立自主的師訓教育機構。學院成立其中一個重要的抱負，是要對學術

研究作出貢獻，同時亦要令教育議題得到社會的關注和討論。 

 

各位議員，陸鴻基教授已接到律師信，陸教授以至本人有可能隨時被捲入訴訟。加上我

們今天在立法會發言，並不受到法律的保障，因此我們別無選擇，會把事件的詳情，以

證供形式在獨立調查委員會上提交。 

 

過去五年，教院水平雖不斷提升，但卻面對兩大壓力，令我們不能正常成長，舉步維艱。

第一是持續不斷的合併壓力；第二是不時受到要求我們限制教學人員言論的壓力。 

 

強逼合併，削弱教院自主 

 

教院是否應與其他院校合併，政府當局可以有其看法，只要以客觀理性的方式討論，我

們絕對尊重。需要留意的是，一向以來，要教院與其他院校合併並非政府政策。事實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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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上一次就合併問題表態的是二零零三年十二月六日，前任特首公開表示，並無合併院

校的計劃。不支持合併也是教院校董會的「官方」主場。然而，主事官員對合併一事先

設立場，甚至宣諸於口，藉其控制資源的權力，表示「權在我手」、「先禮後兵」。強逼教

院就範的意圖，昭然若揭，這正是教院近年被針對的真正原因。 

 

學術自主 

 

政府官員和學者辯論教育議題和政策，或持不同意見，並無不適當之處，我們絕不會指

政府官員干預學術自由。然而學者發表官員不中聽的意見，官員私下要學者的上司辭退

僱員，以至拒他們於項目撥款門外，以權壓人而非以理服人，我絕不能接受。我一而再，

再而三的抵擋着這些壓力，以免員工受到干擾，我心知我將為此付出代價。但作為一校

之長，我如果向權力屈服，就會成為打壓學術自由的幫兇。教院管理層拒絕合併，反抗

打壓，未有限制教職員言論，因此一直被有關當局削資削額。我曾說出，我不支持教院

與中大合併的立場，正是我不獲續約的直接原因。 

 

教院管理層拒絕長官意志，換來的是刻骨銘心的官員兩句話 “I’ll remember this. You will 

pay”。我們的確已付出了代價。 

 

打壓學術自由，教院非唯一例子 

 

教統局打壓教育界發表不中聽的言論，絕不限於教院。教統局官員持「非友即敵」的態

度，學者只要發表不中聽的言論，隨即受到打壓，由個人以至所代表機構都有機會承受

後果，教育學者對此都心知肚明。對於異議聲音的一般處理手法就是展開個人抨擊，質

疑他們的個人操守。 

 

教院學者揭發教統局員干預學術自由，一石激起千重浪，引發更多團體及人士，主動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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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介說出他們受打壓的事例。今天的會議以及計劃中的四月另一次會議上，我相信更多

來自其他院校的學者同工，將能表達他們的看法。明顯可見，教院絕非唯一受教統局打

壓的對象。 

 

教院事件無政治動機 

 

教院事件爆發以來，陸鴻基教授由於兼具公民黨員身份，加上事件在特首選舉期間發生，

引致種種揣測，認為事件具政治動機，這絕非事實。假如有人只因某人屬於某政黨，因

而質疑其誠信，此種論調其實損害了香港作為文明社會的基石。 

 

教院事件升溫，繫於三個因素，一是我個人合約在今年九月屆滿；二是樹仁學院升格為

大學，而教院在 2004 年雖已取得自我評審資格，但至今正名無望，引發教職員和學生的

回響；三是教統局計劃把教院的體藝學士學位在三年內勾消，情勢緊迫，有以致之。我

的續約時間涉及程序，由校董會於 2006 年 4 月設立校長續任事宜專責委員會始，至 2006

年 11 月的校董會會議議程，以至把我的聘任與否的決定由 2006 年 12 月 1 日押後至 2007

年 1 月 25 日議決，只是巧合；樹仁學院升格為大學，時間由政府決定，也是巧合；教統

局的學額計劃通知，時間更繫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策劃周期。種種事件在特首選舉

期發生，只是一連串的陰差陽錯，我們並無政治動機。 

 

擴大調查範圍 

 

我歡迎政府成立獨立調查委員會，了解事件真相，使教院可以擺脫困局，重新出發。然

而委員會的調查範圍，其實應該擴大。現時調查委員會只集中調查三點：一為本人與李

國章教授之間的一個電話通話；二是不時接收到辭退職員的壓力；三是李國章教授與當

日教院署理校長之間一個電話對話的內容。以上種種，有助確立教統局官員有否干預學

術自由；然而，只調查以上三點，只見樹木，未見森林。教院五年來，受到持續不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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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明或暗，有系統的打壓。調查三點只是一部份病徵，而非病因。要了解全局，不能不

查清來龍去脈。 

 

牽涉合併壓力的更多事例、活動和人士（包括教院以至教統局以外），都與此有關，遠超

過調查範圍。根據目前情況，極有可能無法在既定範圍外舉證，以了解全局。因此，我

懇請立法會考慮另設調查委員會，着眼於專責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是否已足以審視教

院與教統局之間的關係，掌握教統局打壓教院，主催合併的全盤行動和策略，從而揭示

真相。 

   

結語：改革香港高等教育界的機制 

 

主席先生，教院事件需要全面徹底的調查，以了解教統局在過去 5、6 年間如何對待教院。

正本清源，調查需要審視全盤，對症下藥，制衡官方權力，才能還教院一個自主自由的

環境。否則事過境遷，輕輕放下，治標不治本，教院將不能擺脫困境，履行其宗旨。 

 

其二，目前教統局與教育界的關係處境並不理想。教院的經歷正好反映了資源分配，以

至教學及研究委託項目投標及合約的不合理安排。要建立教統局與教育界之間的適當平

衡關係，並確保教統局不能因為掌管公共資源分配大權而濫權，要求順服，干預院校的

學術自由和自主，調查是必須的。 

 

各位議員，絕對權力只會衍生絕對的腐化，教院事件顯示教統局和大專院校之間的關係，

已經失去制衡，存在問責變為濫權的危機。我由衷希望立法會能進入問題的核心，深入

跟進調查，把這次事件，轉化為香港高等教育管治機制的一次改革契機。 


